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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

资产类别

债权

债权本金

2000.00

利息

124.51

借款合同编号

YW2014-1030

担保人/抵押人

义乌市法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傅洪星、陈海娟、陈法明、王巧军、陈功进、朱洁/傅洪星、陈海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陈根亮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陈根亮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陈根亮。陈根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陈根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5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根亮的利息及相关权益，按照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据实计算。

2. 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清单中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陈根亮

2017年5月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4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的欠息
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诸暨市佳希纺织有限公司，联系人：宣先生，联系电话：

0575-87956965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剑枫、张颖、上海思硕动向服饰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3350000.00

利息

3022924.86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0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4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571-87753350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绍兴力泓橡塑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冯佳青、赵静 保证人：赵伟刚、周冰、绍兴县申腾索具有限公司、浙江埃沃泰科针纺有限公司、朱建兴、余雄豪、宣淑英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11,440,000.00

利息

2,162,313.45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4日

（2017）浙0127民初1361号
胡黎明、龚武忠：本院受理原告许水文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
7日上午9点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061号

高传华、彭峰：本院受理原告童庭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原告提供的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8月4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202号

谢文良：本院受理原告阮素珍诉被告谢文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谢文良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阮素珍借款本金
3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2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借
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248号

杨加郑、钱红萍：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8月4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397号

石松营、张银彩：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明达利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松营、张银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212 民初 93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12号

张宗明、徐亚菊：本院已受理原告高伟与被告张
宗明、徐亚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991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1989号

马宁：本院受理胡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81引调2984号
张洪斌：原告金士良与被告张洪斌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被告送
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
欠款8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三十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郭昕、代理审判员陈琳、人民
陪审员蒋栋樑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郭昕担任审判
长，定于2017年8月10日上午9时在诸暨市人民法
院草塔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3732号

李伟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罗工贸有限公司
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81民初373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行初103号

邵胜超、任小利、邵辰哲、邵辰睿：本院在审理原
告任益飞、陈爱春诉被告永嘉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批准一案中，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现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答辩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举证期限至开庭前一日，并定于
2017年7月11日下午15时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十六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审理此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为审判员苏子文、代理审判员陈雕、人民陪审员林劲
松。请你们在公告期内或开庭前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行政一庭领取相关文书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738号

侯山爆：本院受理原告陈冠均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8月
11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916号

姜存杉、杨林松：本院受理原告黄少林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8月11日09时0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737号

黄鲁闽、陈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叶年丰、徐玉莲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8月10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928号

郑维：本院受理原告陈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10日

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927号

陈利何、薛彬彬、虞美珠、林海：原告浙江中安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利何、薛彬彬、虞美珠、林
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3 民初
59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169号

李佰良、吴作人、黄瑞忠、高洪盛：本院受理原告
瑞安市视尚光学眼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716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红太阳鞋业有限公司（股东程清海、

易爱珠）：申请人温州市瓯海景山米莲雅鞋样设计室
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申请人温州市瓯海景山米莲雅鞋样设计室的破
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
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程清海、易爱珠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
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万里根鞋业有限公司（股东付水娟、万里
根）：申请人无锡乔安经贸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
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无锡乔
安经贸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
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付水
娟、万里根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
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
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719号

张洪罗、温州锐特铸造有限公司：上诉人温州市
康霸洁具有限公司就(2016)浙 0305 民初 719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2348号

叶永春、吴新妹：本院受理原告吴小玲与被告叶
永春、吴新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7民初1234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催10号之一

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文雅
礼盒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
票号为 1030005124244393，出票日期 2016 年 9 月 29
日，票面金额55000元，到期日2017年3月28日，出票
人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瓯北支行，收款人杭州文雅礼
盒包装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汇
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6）浙0324
民催1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申请人杭州文雅礼盒包装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095号

嘉兴新煜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远大
新型墙体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新煜建设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421民初109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3号

朱熠烯：本院受理原告陈华军与被告潘刚伟、朱熠
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133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834号

许卫国：本院受理原告章美玲与被告许卫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421民初48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5号

陈代云、姚红艳：本院受理原告吕启明与被告陈
代云、姚红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421 民初 3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81号

李跃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跃飞、吴小平、蔡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21民初1181号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
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李跃飞归还借款
250000元及利息、复息、罚息58650.06元（利息暂计至
2017年3月16日，此后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复息、罚息，
按相应的保证借款合同约定计收）；2、被告吴小平、蔡
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和保全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060号

嘉善县姚庄镇众鼎装修材料店、梅继民：本院受
理原告沈春花与被告嘉善县姚庄镇众鼎装修材料

店、梅继民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二
被告立即付清货款
19680元；二被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息双倍计
算从 2016 年 2 月 4 日
起至今）；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姚庄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范幸福、李阿大、张清、沈超颖：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浦嘉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幸福、李阿大、
张清、沈超颖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
告范幸福立即支付6845018.31元，并支付自20171年
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直到支付
日止；2、被告李阿大、张清、沈超颖对上述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李跃飞、吴小平、方志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
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跃飞、吴小
平、方志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1、被告李跃飞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50000元及利
息、复息、罚息 61495.43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7 年 3
月16日，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复息、罚息，按相
应的保证借款合同之约定计收）；2、被告吴小平、方
志慧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原告所
支出的诉讼费及保全费款项。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
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744号

嘉兴嘉斯茂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成实业
有限公司、林勤民、桐乡嘉斯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
支行诉你们及林剑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15日。本案于2017年8月10日下午14
时30分，在浙江省长湖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985号

徐仁铤:本院受理原告邹文超与被告徐仁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1
民初798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徐
仁铤归还原告邹文超借款3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
年2月5日开始按月1.8%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及违
约金（自2016年12月27日起按月0.2%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驳回原告邹文超的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150号

许律、谢彩红：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履程与被告许
律、谢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被告谢彩红公告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7150 号
民事裁定书，向被告许律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
初7150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原告申请撤回
对被告谢彩红的起诉，本院已裁定准许。本院判令：
一、被告许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章履程借款63266.67元，并支付利息11598.89元，合
计74865.56 元。二、驳回原告章履程的其余诉讼请
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167号

杭州风火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海宁市卡焱光源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风火轮热能设
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杭州风
火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3514元及
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袁花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